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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印 6份

浮发改审字〔2026〕170 号

关于同意浮梁县王港乡港口村护坡设施铺设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浮梁县王港乡人民政府：

报来的《关于请予批准浮梁县王港乡港口村护坡设施铺设工程

立项的请示》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批复如下:

一、为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通行安全性，满足日常出行及

农产品运输。依据《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712 号）、《江西

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51 号），同意建设浮梁县王

港乡港口村护坡设施铺设工程（项目代码：

2604-360222-04-01-331770）。

项目单位为浮梁县王港乡人民政府。

二、项目建设地点为浮梁县王港乡港口村。

三、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沿河护坡 300 米加固基础设施，港口村庄道路改造 450 米。

四、项目计划建设工期 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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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总投资 130 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上级资金及自筹。

六、招标内容见招标核准表。

七、请浮梁县王港乡人民政府按照《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

(省人民政府令第 251 号)要求，在下步工作中加强项目管理，严格

控制投资，确保建设工期和质量。严禁在项目中设置培训中心等各

类具有住宿、会议、餐饮等接待功能的设施或场所。

八、如需对本项目批复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主

要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请按照《江西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省

政府令第 251 号）的有关规定，及时提出变更申请，我委将根据项

目具体情况，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

九、请浮梁县王港乡人民政府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依据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土地使用、资源利用、安全生产、

环评等相关报建手续。

十、工程建设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要求，

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入使用”的安全生产“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各项安全生产

措施。

十一、本批复有效期为二年，需要延期的请在二年期限届满的

三十个工作日前，向我委申请延期。本批复只能延期一次，延期期

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本批复有效期两年

2026年 4月 22日

浮梁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6年 4月22日印发



附件：

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项目名称：浮梁县王港乡港口村护坡设施铺设工程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

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

用招
标方
式

备注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勘察 √

设计 √

监理 √

建筑工程 √

安装工程 √

设备 √

其他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1、根据项目业主提交的《招标基本情况表》，本核准表其他事

项中的场地准备项目和前期工作费、预备费中涉及工程建设的等招
标事项必须公开委托招标。

2、根据项目业主提交的《招标基本情况表》，本项目重要材料
包含在建筑工程和安装工程中，未单独核准。

3、中国日报、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建设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江西日报、信息日报、江南都市报、江西省招标投标网是原国家发
展计划委员会和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依法指定的招标公告发布
媒介，项目单位须从中选择一家发布招标公告。

2026 年 4 月 22 日


